
《青海省驻村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青组字

〔2019〕 70 号）

各市州委组织部，省委各部委、省直各机关单位、各人民团 体、省属高校、省管企业

和中央驻青单位组织人事部门：

现将《青海省驻村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执行。

青海省驻村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省扶贫驻村工作队工作 经费(以下简称驻村工作经费)

管理使用，提高工作经费使 用效益，保证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以下简称驻村干 部)

必要的工作、生活开支。根据《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管理办法》(青组字〔2018〕62 号)

及《关于进一步加强第 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帮扶力量的十项措施》(青组字〔2018〕 231

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驻村工作经费是指各级财政每年为扶贫驻村工 作队安排的，用于驻村干部开

展帮扶工作和保障基本工作、 生活条件的专项补助资金。

第二章 使用范围

第三条 县级财政部门每年为每支扶贫驻村工作队安排 不低于 2 万元的驻村工作经

费，主要用于以下支出：

(一)扶贫工作费。用于与脱贫攻坚工作有关的办公用

品购置、宣传资料打印、影像资料制作、报刊订阅、档案制 作和贫困户慰问、公益活动等

支出。

(二)交通补贴费。用于驻村干部驻村期间未使用公车 开展工作产生的公共交通费、加

油费、过路费支出。

(三)生活补贴费。用于驻村干部驻村期间必要的生活 用品购置、冬季取暖费等支出。

第三章 审批报销

第四条 驻村工作经费的开支坚持“专款专用、单独核 算、统一管理、超支不补”的原

则，由县级财政纳入年度预 算予以保障，乡镇负责具体管理审批。

第五条 驻村工作经费的支出要按照规定的使用范围和 标准随报随销，对于超范围、超



标准开支的费用不予报销。

第六条 报销驻村工作经费时，应当由经办人填写报销 清单并签字、第一书记审核、

乡镇主要领导审批后方可报 销。

(一)扶贫工作费报销。涉及办公用品购置、宣传资料 打印、影像资料制作、报刊订阅、

档案制作、公益活动方面 的支出，应当提供正规发票、品名清单或有效凭证，按规定 报销；

涉及贫困户慰问方面的支出，每个贫困户一次慰问标 准不超过 200 元， 一年慰问不得超过

2次。报销时应当提供

由贫困户签字或按手印的原始凭证。

(二)交通补贴费报销。驻村干部凭公共交通票据、加 油票据、过路费票据核报。支出

总额不得超过驻村工作经费 总额的 30%。

(三)生活补贴费报销。购置生活用品和取暖用煤，原 则上要有正规发票。确实没有正

规发票的，可以凭收据报 销，但收据票面必须写明卖售方姓名、经营场所地址、联系 电话，

以备核查。

驻村干部因公赴省内外开会、考察、培训等产生的交 通、住宿费，严格按照省财政厅

差旅费管理有关规定，由驻 村干部派出单位按标准核报。派出单位报销确有困难的，可 从

驻村工作经费中列支。

第四章 管理监督

第七条 财政部门要足额落实驻村工作经费，加强资金 监管；县级组织部门要指导、督

促乡镇严格管理使用驻村工 作经费，保证扶贫驻村工作队必要的工作、生活开支；县级 审

计部门适时对驻村工作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确保工作经费使用合

规、专款专用。

第八条 乡镇每半年对扶贫驻村工作经费开支情况，在 乡镇政府驻地和派驻村进行不少

于 7 天的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第九条 对发现有截留、挤占、挪用、弄虚作假和违规 使用驻村工作经费的，依纪依法

依规严肃查处，并追究责 任。

第十条 鼓励派出单位在财政保障驻村工作经费的基础 上，对驻村工作队再给予适当的

经费补助，支持驻村干部更 好地开展工作，服务群众。

第 五 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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